
 

 
 
 

青神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青脱贫办发〔2017〕 8 号 

 
 

青神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印发《青神县脱贫攻坚“回头看”“回头帮”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县级各部门： 

按照省脱贫办《四川省脱贫攻坚“回头看”“回头帮”实施方案》

要求，为进一步做细做实“回头看”“回头帮”工作，县脱贫办结合我

县实际，制定了《青神县脱贫攻坚“回头看”“回头帮”实施方案》，

经县领导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青神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年 6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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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神县脱贫攻坚“回头看”“回头帮”实施方案 
 

根据《四川省脱贫攻坚“回头看”“回头帮”实施方案》（川脱贫

办发〔2017〕34号），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对照“两不愁、三保障”和“四个好”目标开展“回头看、回头帮”。 

（一）已脱贫户是否稳定巩固实现“一超六有”，即年人均纯

收入是否稳定超过国家扶贫标准，吃穿是否不愁，义务教育、基

本医疗、住房安全是否有保障 ，是否有安全饮用水、有生活用电、

有广播电视。 

（二）已退出市级贫困村是否稳定巩固实现“一低六有”，即

贫困发生率是否达标，是否有主导产业、有集体经济收入、有硬

化路、有卫生室、有文化室、有通信网络。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乡镇为主体、部门负责原则。乡镇党委、政府为“回

头看”“回头帮”责任主体，相关行业部门和帮扶部门为工作主体，

具体负责开展相关工作。 

（二）坚持归口管理、缺啥补啥原则。“回头看”“回头帮”由相

关责任部门和帮扶部门实行纵向归口管理，细化落实到村到户“补

课清单”，按照缺啥补啥原则，及时安排项目资金对标补短。 

（三）坚持同步推进、同步达标原则。处理好继续攻坚与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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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返贫的关系，把查找出的问题和短板，纳入当年脱贫攻坚目标

任务，同步开展帮扶整改，确保稳定脱贫、同步奔康。 

三、工作标准 

（一）“回头看”标准。2014年、2015年和 2016年脱贫对象，

按省 2016年脱贫标准进行核查；2017年至 2019年，每年 12月底

前，按省当年脱贫标准进行核查；2020年 6月底前，全县脱贫对

象按省当年脱贫标准进行核查。 

（二）“回头帮”标准。2017 年 7 月底前查找出的“回头帮”对

象，对照省 2017 年脱贫标准，开展帮扶和验收考核评估；2017

年至 2019 年，每年 12 月底前，查找出来的“回头帮”对象，对照

省次年脱贫标准，开展帮扶和验收考核评估；2020年 6月底前查

找出的“回头帮”对象，对照省 2020年脱贫标准，进行帮扶和验收

考核评估。确保到 2020年所有脱贫对象同步达到当年脱贫标准。 

四、方法步骤 

（一）制定工作方案（6月 5日前完成）。县脱贫办结合实际，

制定县脱贫攻坚“回头看”“回头帮”工作方案。成立县脱贫攻坚“回

头看”“回头帮”核查小组，县委、县政府有关负责同志担任组长、

副组长，成员由贫困人口“一超六有”、贫困村“一低六有”涉及的有

关部门组成。 

（二）开展业务培训（6月 10日前完成）。县脱贫攻坚领导小

组将组织开展“回头看”“回头帮”业务培训，培训对象为县级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乡（镇）、村两级干部、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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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领会有关文件精神，培训相关业务，安排部署“回头看”“回头帮”

工作。 

（三）开展核查甄别（6月 25日前完成）。由乡镇和帮扶部门

对照贫困人口、贫困村退出标准，对脱贫户、退出贫困村进行逐

户、逐村、逐项核查甄别，查找出脱贫户中未达标户和未达标项，

以及退出贫困村中未达标村和未达标项，建立到户、到村问题台

帐。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将适时对核查甄别工作进行抽查，

相关情况将在全县范围通报。 

   （四）列出 “补短清单”（6月底前完成 ）。乡镇要组织帮扶部

门、帮扶干部认真开展整改排查并填报《青神县 ××乡（镇）××

村贫困户“回头看”摸底表》（见附表 2）、《青神县××乡（镇）××村

脱贫人口“回头看”基础信息摸底表》（见附表 3），《青神县××乡（镇）

××村脱贫人口“回头帮”成果统计表》（见附表 4）、《青神县××乡（镇）退

出贫困村“回头看”基础信息摸底表》（见附表 5）、《青神县××乡（镇）退

出贫困村“回头帮”成果统计表》（见附表 6）。各乡镇要在 7 月底前，

将附表 3（11 月底前，录入附表 4）的信息数据同步录入“六有”

大数据平台，由平台自动汇总生成村、乡、县、市、省各级汇总

表。县核查小组在“六有”大数据平台，统一提取“补短清单”，复核

后以书面形式上报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五）定向发出“点球”（7月 15日前完成）。县脱贫办要依据

川脱贫办发〔2017〕22号文件的相关要求，对 2014年、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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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未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人口和县核查小组填报的

“补短清单”，按照归口负责补短板的原则，以“点球”方式发给县级

有关部门，并提出完成任务的时限要求，确保工作落实。 

（六）部门开展“回头帮”（2017 年 10 月底前完成）。贫困人

口退出“一超六有”、贫困村摘帽“一低六有”指标涉及的县级有关部

门要坚持问题导向，按照“缺啥补啥”的原则，编制本部门《“回头

看”“回头帮”年度实施方案》，明确目标任务、标准要求、完成时限、

责任人员等，及时安排项目资金，充分发挥教育、卫生、产业、

小额信贷等作用，推动“回头帮”措施落地落实。 

五、责任分工 

    县脱贫办要加强统筹，涉及指标部门和帮扶责任部门要按照

职责，抓紧组织力量、合理安排资金，统筹开展进村入户“回头看”、

对标补短“回头帮”、贫困人口达标认定和年终验收考核评估等相

关工作。 

（一）县农牧局、县人社局负责贫困人口产业就业增收工作。 

（二）县民政局负责“两线合一”工作。 

（三）县统计局负责贫困人口“一超过”和贫困村“一低”工作。 

（四）县委农工办负责“有主导产业”和“有集体经济收入”工作。 

（五）县教体局负责“义务教育有保障”工作。 

（六）县卫计局负责“基本医疗有保障”“有卫生室”工作。 

（七）县住建局、县发改局、县扶贫移民局负责“住房安全有

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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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县水务局负责“有安全饮用水 ”工作。 

（九）县电力公司负责“有生活用电”工作。 

（十）县文广新局、县广电台负责“有广播电视”工作。 

（十一）县交通运输局负责“有硬化路”工作。 

（十二）县文广新局负责有“有文化室”工作。 

（十三）县经信局负责“有通信网络”工作。 

（十四）挂联帮扶部门负责帮扶贫困人口排查工作。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今年“回头看”“回头帮”工作时间紧、任

务重、难度大。各乡镇、县级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把“回头看”“回

头帮”和脱贫攻坚任务摆在同等位置，着力完善职责清晰、各负其

职、合力攻坚的责任体系，切实把工作落实到位。县脱贫办、县

纪委、县委组织部等部门将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专项督查，并将

工作情况纳入目标考核。 

（二）优化工作机制。各乡镇和县级相关部门要善于总结经

验，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同步抓好防止返贫和继续攻坚，

优化“回头看”“回头帮”工作机制，为今年以后的“回头看”“回头帮”

工作打好基础。 

（三）按时报送情况。各乡镇要按照规定时限，做好脱贫户、

退出村“回头看”“回头帮”基础信息数据的采集和审核等相关工作，

确保填报的信息数据真实、准确、完整。 

 
 — 6 — 



 

附件填报说明：各乡镇将附件 2、附件 3、附件 5 于 6 月 22

日前报县脱贫办，县脱贫办审核后将附表 3 返给各乡镇于 7 月底

前在“六有”系统中录入。同时，县脱贫办将在“六有”系统中统一

提取“补短清单”，按照归口负责补短板的原则，以“点球”的形式

发给县级相关部门进行整改落实，县级相关部门于 10月底前完成

整改，并将“补短清单”完成情况表报县脱贫办。县脱贫办审核后

将“补短清单”完成情况表返回各乡镇，各乡镇根据“补短清单”完

成情况表于 11月底前填报附件 4和附件 6报县脱贫办，并将附件

4在“六有”系统中录入。 

联系人：杨建绘，联系电话：38828931 

 

附件：1. 青神县脱贫攻坚“回头看”“回头帮”核查小组 

2. 青神县 ××乡（镇）××村贫困户“回头看”摸底表 

3. 青神县××乡（镇）××村脱贫人口“回头看”基础信息

摸底表 

4. 青神县××乡（镇）××村脱贫人口“回头帮”成果统计表 

5. 青神县××乡（镇）退出贫困村“回头看”基础信息摸底表 

         6. 青神县××乡（镇）退出贫困村“回头帮”成果统计表 

             

 

 

 
 — 7 — 



 

附件 1 

 

青神县脱贫攻坚“回头看”“回头帮”核查小组 
 

组  长：杨德志      中共青神县委副书记  

副组长：宋麒麟      县政府副县长 

成  员：宋美林      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 

毛星燕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王茂军      县直机关党工委书记 

佘成昆      县委农工办主任 

陈冬梅      县发改局局长  

贾靖宇      县经信局局长 

刘建林      县住建局局长 

杨传华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杨  宏      县教体局局长 

彭燕循      县统计局局长 

徐炳全      县人社局局长 

黄志伟      县水务局局长 

何为民      县农牧局局长 

王  超      县扶贫移民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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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苗      县卫计局局长          

徐洪刚      县文广新局局长   

刘迎春      县广播电视台台长 

陈义刚      县电力公司总经理 

 



 

附件 2 

青神县       乡（镇）      村贫困户“回头看”摸底表 
 

“回头看”是否达标项目 
“三保障”是否达标 “三有”是否达标 

 
指标内容 

 
户主姓名 

家庭人
口数 

 

脱贫时间 
（2014年－2016年）

家庭年
人均收
入（元）

有无因贫
困而辍学
学生  

是否享
受基本
医疗 

是否住房
安全 

是否有安
全饮用水 

是否有生
活用电 

是否有广
播电视 

备  
注 

张三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贫困户签字：                                            填表人：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注：1. 户主姓名：以户口簿为准； 
    2. 家庭人口数：以实际人数为准（户口簿人数、明白卡人数、系统人数、实际人数要一致，如不一致的在备注栏填写）； 
    3. 脱贫时间：填写具体脱贫的年份（例如张三这户是 2014年脱贫的，就填 2014年）； 
    4. 家庭年人均收入：家庭年人均收入=（总收入-家庭生产经营性支出）/家庭人口数，2014 年-2016 年脱贫以 3100 元为准。总收入主要指工资性收入(务工
收入)，家庭生产经营性收入（种植椪柑、竹子、桃、柜桉树等，养鸡、猪、羊等），转移性收入（养老金、低保、独生子女费、五保户费、残疾人生活补助、粮
食直补、帮扶人捐助等），财产性收入（土地、林地、房屋租金，股权量化分红），家庭生产经营性支出（种养殖业成本）。 
    5. 有无因贫困而辍学学生：是指家庭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是否有因贫困而未读书和辍学的子女（不含教育部门认定的特殊教育子女）； 
    6. 是否享受基本医疗：指贫困人口是否参加新农合或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个人缴费由财政全额代缴，患者在县域内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个人支出是否控制
在 10%内的； 
    7. 是否住房安全：是指是否经过住建部门认定达到安全的住房； 
    8. 是否有安全饮用水：是指经水务部门认定是否达到安全的饮用水； 
    9. 是否有生活用电：是指经电力部门认定是否通生活用电； 
    10. 是否有广播电视：是指经广电部门认定是否能正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上； 
    11. “回头看”是否达标项目在方框内打“√”标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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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青神县    乡（镇）    村脱贫人口“回头看”基础信息摸底表 
 
全村贫困户总户数：              2014年脱贫户数：             2015年脱贫户数：             2016年脱贫户数：  
全村贫困人口总人数：            2014年脱贫人数：             2015年脱贫人数：             2016年脱贫人数：  

 

“回头看”未达标项目 

“三保障”未达标 “三有”未达标 家庭人
口数 家庭年人

均收入 
义务 
教育 

基本 
医疗 

住房 
安全 

安全 
饮用水

生活 
用电 

广播 
电视 

序号 

     
    指标内容 

 
户主姓名 

人 

脱贫时间 
（2014年－2016年）

（元） 人数 人数 户数 户数 户数 户数 

备注 

1 例如：张三           

合计 …  …           
填表人：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注：1．户主姓名：以户口簿为准； 

2．家庭人口数：以实际人数为准（户口簿人数、明白卡人数、系统人数、实际人数要一致，如不一致的在备注栏填写）； 
3．脱贫时间：填写具体脱贫的年份（例如张三这户是 2015年脱贫，就填 2015年）； 
4．家庭年人均收入：家庭年人均收入=（总收入-家庭生产经营性支出）/家庭人口数，2014年-2016年脱贫以 3100元为准。总收入主要指工资性收入(务工

收入)，家庭生产经营性收入（种植椪柑、竹子、桃、柜桉树等，养鸡、猪、羊等），转移性收入（养老金、低保、独生子女费、五保户费、残疾人生活补助、粮

食直补、帮扶人捐助等），财产性收入（土地、林地、房屋租金，股权量化分红），家庭生产经营性支出（种养殖业成本）； 
5．“义务教育”未达标：是指家庭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有因贫困而未读和辍学的子女（不含教育部门认定的特殊教育子女）； 
6．“基本医疗”未达标：是指贫困人口未参加新农合或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个人缴费由财政全额代缴，参合（保）率不达 100%，患者在县城内政策范围内医

疗费用个人支出不是控制在 10%内； 
7．“住房安全”未达标：是指经住建部门认定是危房； 
8．“安全饮用水”未达标：是指经水务部门认定未达到安全的饮用水； 
9．“生活用电”未达标：是指经电力部门认定未通生活用电且不能满足基本生活用电； 
10．“广播电视”未达标：是指经广电部门认定不能正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 
11．“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安全饮用水”、“生活用电”、“广播电视”未达标的，在方框内打“√”标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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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青神县    乡（镇）    村脱贫人口“回头帮”成果统计表 
 
全村贫困户总户数：              2014年脱贫户数：             2015年脱贫户数：             2016年脱贫户数：  
全村贫困人口总人数：            2014年脱贫人数：             2015年脱贫人数：             2016年脱贫人数：  

 

“回头帮”达标项目 

“三保障”达标 “三有”达标 家庭人
口数 家庭年人

均收入 
义务 
教育 

基本 
医疗 

住房 
安全 

安全 
饮用水

生活 
用电 

广播 
电视 

序号 

     
    指标内容 

 
户主姓名 

人 

脱贫时间 
（2014年－2016年）

（元） 人数 人数 户数 户数 户数 户数 

备注 

1 例如：张三           

合计 …  …           
填表人：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注：1．户主姓名：以户口簿为准； 

2．家庭人口数：以实际人数为准（户口簿人数、明白卡人数、系统人数、实际人数要一致，如不一致的在备注栏填写）； 
3．脱贫时间：填写具体脱贫的年份（例如张三这户是 2015年脱贫，就填 2015年）； 
4．家庭年人均收入：家庭年人均收入=（总收入-家庭生产经营性支出）/家庭人口数，2014年-2016年脱贫以 3100元为准。总收入主要指工资性收入(务工

收入)，家庭生产经营性收入（种植椪柑、竹子、桃、柜桉树等，养鸡、猪、羊等），转移性收入（养老金、低保、独生子女费、五保户费、残疾人生活补助、粮

食直补、帮扶人捐助等），财产性收入（土地、林地、房屋租金，股权量化分红），家庭生产经营性支出（种养殖业成本）； 
5．“义务教育”达标：是指家庭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无因贫困而未读和辍学的子女（不含教育部门认定的特殊教育子女）； 
6．“基本医疗”达标：是指贫困人口参加新农合或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个人缴费由财政全额代缴，参合（保）率不达 100%，患者在县城内政策范围内医疗费

用个人支出控制在 10%内； 
7．“住房安全”达标：是指经住建部门认定达到安全的住房； 
8．“安全饮用水”达标：是指经水务部门认定达到安全的饮用水； 
9．“生活用电”达标：是指经电力部门认定通生活用电且能满足基本生活用电； 
10．“广播电视”达标：是指经广电部门认定能正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 
11．“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安全饮用水”、“生活用电”、“广播电视”达标的，在方框内打“√”标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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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青神县    乡（镇）退出贫困村“回头看”基础信息摸底表 

 
    全乡镇行政村总数：                          全乡镇贫困村总数：                      其中：2016年退出贫困村数： 

其中：“五有”未达标 
退出时间 其中“一低”未达标 

集体经济 通村硬化路 卫生室 文化室 通信网络 贫困村名称 未达标村数 
2014年—2016年 村数 村数 村数 村数 村数 村数 

XX乡镇小计 

XX村 

XX村 

填表人：                                     审批人：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注：1．此表由“有退出贫困村且有未达标村”的乡镇负责采集纸质数据； 
2．对照 2016年退出标准，每个退出贫困村只要有 1项指标未达标，该村视为“未达标村”，每个“未达标村”的未达标项有多少项填多少项，确保全乡

镇填报不漏村、每村填报不漏项； 
3．表中在每年未达标村所在行，从左至右，若该村某项未达标，就在该项名称下的“村数”栏填写“1”，已达标项一律空着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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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青神县    乡（镇）退出贫困村“回头帮”成果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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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乡镇行政村总数：                        全乡镇贫困村总数：                       其中：2016年退出贫困村数：                                
其中：“六有”未达标 

达标时间 其中：“一低”达标
有主导产业 集体经济 通村硬化路 卫生室 文化室 通信网络 贫困村名称 未达标村数 

2017年-2020年 村数 村数 村数 村数 村数 村数 村数 
X X乡镇小计 1         

X X村 1         

…….          

填表人：                              审批人：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注：1．此表由“有退出贫困村且“回头看”未达标的村”的乡镇负责采集纸质数据； 

2．对照 2016年退出标准，每个退出贫困村“回头帮”达标一项填报一项，每个“达标村”的达标项有多少填多少，确保全县填报不漏村、
每村填报不漏项； 

3．表中在每个达标村所在行，从左至右，若该村某达标，就在该名称下的：“村数”栏填写“1”，已达标项一律空着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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